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泉 州 市 教 育 局 文 件 
 

泉教中〔2007〕32号 

 

关于认真做好泉州市区初中新生入学工作的通知 
 

鲤城区、丰泽区、洛江区教育局，市直有关中学： 
2007—2008学年度的第一学期即将开始，现就做好市区初中

新生的入学工作提出如下意见，请遵照执行。 
一、各中学要根据教育行政主管部门通过电脑派位或就近划

片入学确定的初中新生名单，认真组织新生的入学工作。2007年
9 月 1 日前没有到校注册的新生，学校务必逐个查明原因、认真
核实情况，耐心细致地做好动员工作，防止流生，防止违规借读，

要加强对新生入学工作的规范管理，并将有关情况及时上报教育

行政主管部门，保证每位适龄学生能够按时入学。 
二、各中学要根据福建省教育厅《关于印发福建省普通初级

中学学籍管理办法的通知》（闽教基[2007]4 号）和我局《关于进
一步规范泉州市普通初级中学学籍管理工作的通知》（泉教中

[2007]31号）的有关规定做好新生的学籍管理工作。 
1、学校要树立面向全体学生的教育理念，不得以任何名义

分快慢班、实验班。初中的班额不能超过 50人。 
2、2007年 9月 8日前经过学校入学动员仍没有到校报名注

册的新生，学校一律不能给予建立学籍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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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、到校办理报名注册手续后，未经学校和教育主管部门批
准而私自到其他中学借读或长时间无故不到校学习的学生，学校

必须取消该生的学籍，并及时告知学生及其家长。 
4、没有学籍的学生，三年后不允许报考市区一级达标中学

的升学志愿（包括统招志愿、定向志愿、择校志愿）。根据省教

育厅初级中学学籍管理的有关规定，没有学籍的学生不能取得初

中毕业证书。 
5、任何学校不得违规给非本校的学生建立学籍，一经查处

必将严肃追究直接责任人和学校领导的责任。 
6、学校必须严格按照有关的规定做好借读生的审核工作，

严禁弄虚作假。要严格控制借读生的人数，保证每班生额数不超

过 50人。 
7、初中新生名册必须于 2007 年 9 月 16 日前上报教育行政

主管部门审核、备案。 
三、我局将对违反学籍管理工作的行为进行专项的检查，违

规行为经核实后，教育行政主管部门将对学校领导和直接责任人

给予相应的行政处分。鲤城区、丰泽区、洛江区教育局要将上述

规定转发到各初中校（含完全中学），学校要将有关的精神及时

传达到每一位学生，其他县（区、市）教育局参照执行。 
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泉 州 市 教 育 局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二 OO七年八月二十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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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抄送：泉港区、晋江市、石狮市、惠安县、南安市、安溪县、 
永春县、德化县教育局 


